石井河粤上白云间文旅项目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投资人+EPC+O)
框架合同

甲方（发包人）：
法定代表人：
通信地址：
乙方（承包人）（主）：
法定代表人：
[bookmark: _GoBack]通信地址：
乙方（承包人）(成)
法定代表人：
通信地址：
为加快推进白云区石井河粤上白云间文旅项目建设，项目以公开招标方式引入有实力、有资质、有经验的社会资本作为投资运营合作方和工程总承包，与甲方共同组建合资公司实施白云区石井河粤上白云间文旅项目投资、建设、运营。
经公开招标程序，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乙方依法取得中标人资格，成为本项目的投资、运营合作方和工程总承包。为明确本项目中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适用法律规定，及甲方招标文件、乙方投标文件等的约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协议各方就本项目的投资、运营合作和工程总承包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订立本协议。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石井河粤上白云间文旅项目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投资人+EPC+O)
2、工程建设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河。
3、项目概况及规模：石井河首开段（海军桥至潭溪路桥段水域）水上项目、石井河首开段周边物业投资建设经营。
3.1提升改造工程：商业用房装修改造（张村商铺、沿街商铺、办公室和总控室）、升平社学装修改造、游客中心装修改造、绿化恢复工程、供配电系统、电力箱变等。（最终建设规模及指标以控规批复方案为准）
3.2演艺工程：多媒体系统、演艺设备、音响设备、监控系统、总控系统、水系统、舞美机械装置、景观照明等。（最终建设规模及指标以控规批复方案为准）
3.3设备及工器具购置工程：停车场设备、或与本项目相关的设备等。（最终建设规模及指标以控规批复方案为准）
3.4项目具体运营内容：项目河道游览及物业招商运营，河道游览主要指项目夜游演艺经营与日夜游船经营。（最终建设规模及指标以控规批复方案为准）
4、项目总投资15624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13951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991万元，预备费374万元，建设期利息164万元，建设期租金144万元。
5、计划工期：190天，设计工期60天，施工工期130天。
6、项目内容：采用“投资人+EPC+O（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的实施模式，以公开招标方式同时引入有实力、有资质、有经验的社会资本作为投资运营合作方和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人，与白云文化投资公司共同组建合资公司作为该项目主体公司，与EPC+O签订EPC合同及项目运营合同，项目总投资15624万元，其中：招标人占股67%，估算总投资10468.08万元；社会资本（含多方股东）占股33%，估算总投资5155.92万元。（具体详见投资合作协议）
完成本项目前期工作、投融资、设计、采购、工程施工、竣工验收合格及工程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期内的保修工作、运营，配合招标人办理报建、报批、相关部门结（决）算审核、配合招标人的审计和审计的调查、项目建设阶段全过程的综合协调等工作。招标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6.1主要内容包括：
（1）投资部分：负责本项目社会投资人出资及筹资。（具体详见投资合作协议）
（2）设计部分：完成本项目概念方案设计、初步设计、设计概算编制、施工图设计、各项专业设计、竣工图审核及相关配合服务工作（负责施工定位放线、任务书编写、技术规范书的编制、验收等协助完成其他与工程设计相关的工作任务）且确保满足节能建筑要求等。（具体详见设计任务书和合同约定条款）。
（3）施工部分：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所有的施工工作(含施工准备)、机电设备材料采购、临时施工用电、临时施工用水及排水、永水永电、电力增容、燃气保护、施工图预算编制、竣工图编制、配合相关部门预结（决）算审核、工程保修等工作，组织本项目的验收备案和工程资料汇总及整理归档工作、负责办理工程开工及验收所需的各项手续、完成施工其它相关工作、配合施工过程中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协助招标人管理各阶段设计单位。（具体详见设计任务书和合同约定条款）。
（4）运营部分：负责运营期内的日常管理、营销招商、售票、演艺、设备设施日常维护服务。（具体详见合同约定条款）。
2、 合作期限
本项目运营合作期限为【20】年，自正式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之日起算。合作期结束后，视水域经营权承继情况另行商议决定项目继续存续运营。
三、项目实施主体
1.签订相关协议
乙方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30】天内与甲方签署《投资合作协议》。
2.成立合资公司
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后，双方按招投标文件及《投资合作协议》约定股比共同出资注册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作为本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实施主体，负责项目的投资、融资、设计、建设及运营。双方根据协议约定以现金形式按时出资到位。
3.建设运营实施
1）合资公司负责办理工程建设、经营许可等相关行政审批，甲方、乙方予以协助；
2）合资公司按照招标文件约定，具体组织开展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等工作。
3）合资公司作为融资主体，负责筹集本项目债务性资金。甲方、乙方应为合资公司融资提供相关支持，保障满足建设开发计划的资金需求。
4）合资公司与乙方签订《设计施工EPC总承包合同》，乙方负责石井河灯光文旅项目的工程建设。如未在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内的项目建设及服务内容，由合资公司作为招标人采购主体，另行采购，相关成本另行商议，所产生的额外费用应计入项目总投资，由双方按股比承担或者另行协商。


附 件：
1、投资合作协议；
2、EPC合同（工程总承包）
3、运营服务合同

（本页为签署页）



甲方：（盖章）
通讯地址：
法定代表人： 
签约代表：  
电    话：


乙方（主）：（盖章）  
通讯地址： 　
法定代表人：　
签约代表：　
电    话：


乙方（成）：（盖章）
通讯地址：
法定代表人： 
签约代表：   
电    话：

